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67号

当事人：乌苏市签多多串串火锅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DN06MQ0X          
住所（住址）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南苑街道振兴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899号
经营者 ：李**                   
2025年7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乌苏市签多多串串火锅店使用的复用餐饮具（餐盘）进行了抽检。2025年7月31日，我局收到了招商新疆质量检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No：2025X-J-SP11629），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项目不符合GB-14934-2016《食品安全标准 消毒餐（饮）具》要求，抽检结论为不合格”。我局执法人员马国勇、祖木拉提于当日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南苑街道振兴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899号1幢2-03的乌苏市签多多串串火锅店，该店正常经营，经营者李**在现场全程配合检查，执法人员向李**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向当事人送达了《检验报告》（No：2025X-J-SP11629），当事人现场予以签收。执法人员要求提供餐饮具清洗消毒产品（洗洁精）进货票据及供货商资质、检测报告，消毒记录，当事人现场仅提供了消毒记录，但无法提供店内清洗消毒产品的进货票据及供货商资质、检测报告。执法人员当场对该店未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及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餐饮具的行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乌市监责改〔2025〕286号），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违法经营行为，当事人现场予以签收。当事人在收到检验报告后，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检验结论提出异议。当事人使用消毒不合格餐饮具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8月12日立案，并指派马国勇、祖木拉提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已于2025年8月19日调查终结。                                               
经查，乌苏市签多多串串火锅店从事餐饮服务经营，主营火锅。该店共有2台消毒柜，使用高温消毒柜对餐具消毒，该店抽检的餐盘用于盛装火锅食材。经调查确认，该店内原有3个不锈钢清洗池，抽检当日菜盘使用量较大，菜盘数量较多，从业人员清洗时未严格落实“一冲二清三洗”的操作规范，现有清洗池无法满足清洗需求，进而导致消毒环节不彻底。当事人为确保餐具清洗消毒符合标准，已增加了1个不锈钢清洗池，并对清洗消毒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当事人构成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餐饮具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在现场笔录和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未提出异议。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及经营范围；                                           
2.《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具有经营食品的合法资格，并在有效期内；                          
3.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身份信息与《营业执照》登记信息相符；
4.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证明2025年7月31日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餐饮具及未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执法人员现场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的事实；                
5.现场笔录1份，证明2025年7月31日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检验报告及当事人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餐饮具的事实；
6.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使用的清洗消毒不合格餐饮具的事实，以及餐饮具清洗消毒操作流程及消毒方式的情况；  
7.《检验报告》1份，证明当事人使用餐饮具在2025年7月2日抽检中的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事实；
8.现场拍摄照片2张、音像视频资料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餐饮具；
[bookmark: _GoBack]9.整改照片2张，证明执法人员2025年8月12日现场检查时，当事人已采取整改措施，增加1个不锈钢清洗池及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的事实。
本局于2025年8月26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塔乌市监罚告〔2025〕227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的餐饮具的行为不符合GB14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中“2技术要求2.2理化指标：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项目：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mg/100cm2），指标：不得检出，采样方法：附录A中A.1，检验方法：GB/T 5750.4-2006 第10章，仅用于化学消毒”的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符合下列要求：（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的规定，属于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已通过学习法律法规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并积极改正，店内新增加了不锈钢清洗池，并对员工进行了培训。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当事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五）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或者餐饮服务设施、设备未按规定定期维护、清洗、校验；”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经营行为，依法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警告。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15日内依法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3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四份，一份送达，三份归档。
